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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对本公布之内容概不负责，对其准确性或完整性亦不发表任

何声明，并明确表示概不就因本公布全部或任何部份内容而产生或因倚赖该等内容而

引致之任何损失承担任何责任。 

 

 
(于开曼群岛注册成立之有限公司) 

 

向一间实体提供贷款 
 
 
董事会宣布，根据豁免公布中披露之经修订方式而须按创业板上市规则第

17.15 条披露一位客户于二零零三年四月三十日结欠 TOM 集团之应收账款

(其金额超过 TOM 集团于二零零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资产净值 8%）之详情。
 

 

向一间实体提供贷款 
 
根据豁免公布中披露之以经修订方式确定创业板上市规则第 17 章之披露责

任，董事会宣布，根据创业板上市规则第 17.15 条，以下客户于二零零三年四

月三十日结欠 TOM 集团之应收账款（其金额超过 TOM 集团于二零零二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之资产净值 8%）之详情如下： 

 

客户名称 于二零零三年四月三十日之 

 应收账款结余（附注 3）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公司 36,258,058 港元 
 
附注： 
 

1. 上述应收账款来自 TOM 集团按其日常业务及按一般商业条款向上述客户销

售服务而产生。 

 

2.  上述应收账款乃无抵押，并遵从规管有关交易之合约所订明之条款（例如

付运期、付款期（上述应收账款预期将于二零零三年四月三十日起计三个

月内收回）、上述客户于履行其于合约之权利及义务）。上述客户毋须提供

抵押品，亦毋须就任何应收账款支付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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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由于交易之性质，应收账款乃于每月月底记账，而该结余须根据规管有关

交易之合约由上述客户核实及确认。一般而言，应收账款月底之结余须于

每月月底之后一至两个星期内才可获得上述客户核实及确认。由于上述客

户之应收账款于二零零三年四月三十日之结余已于二零零三年五月九日

获得核实及确认，上述应收账款实时产生须根据创业板上市规则第 17.15
条(经修订方式)之披露责任，TOM 遂于收到该核实之日发表本公布以遵守

创业板上市规则之规定。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于二零零三年四月三十日，并无因提供其它贷款（包括应

收账款及其它应收账款）根据豁免公布中披露之经修订方式而产生创业板上市

规则第 17.15、第 17.16 及第 17.18 条之披露责任。 
 

释 义 

 

「董事会」 指 TOM之董事会 
   

「董事」 指 TOM之董事 
   

「创业板」 指 联交所之创业板 
   

「创业板上市规则」 指 创业板证券上市规则 
   

「港元」 指 香港币值 
   

「联交所」 指 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TOM」 指 TOM.COM LIMITED，于开曼群岛注册成立之公

司，其股份于创业板上市 
   

「TOM集团」 指 TOM及其附属公司  
   
「豁免公布」 指 TOM于二零零三年四月八日发表有关(其中包括)

获得联交所豁免根据创业板上市规则第17章之若

干披露责任之公布  

 

承董事會命 

TOM.COM LIMITED 
公司秘書 

麥淑芬 

 

香港，二零零三年五月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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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布乃遵照创业板上市规则之规定而提供有关 TOM 之资料。TOM 各董事愿就本公

布所载内容共同及个别承担全部责任，并在作出一切合理查询后确认，就彼等所知及

所信：( i)本公布所载之资料在各重大方面均属准确及完整，且无误导成份；( i i)本公

布并无遗漏其它事实致使本公布所载任何内容产生误导；及 ( i i i)本公布内所表达之一

切意见乃经审慎周详考虑后始行发表，并以公平合理之基准及假设为依据。 

 

本公布将载于创业板之网站 www.hkgem.com 内「最新公司公告」一页 (于刊发日期起

计至少保存七日 )及 TOM 之网站 www.tomgroup.com 内。 

 
 


